
清流月刊清流月刊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十一月號月號

「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在整部民法條文中，誠信原則實在居於主導地位。

法律上禁止巧取利益法律上禁止巧取利益

◎朱言貴

壹、前言壹、前言

　　法律是公平的正義，絕非個人耍弄小聰明就能予取予求，重點繫於凡事合乎公平原則，才能使法律行為發生效力。俗話說：「天公疼憨郎。」因為

通常本性憨厚之人，不走邪門歪道，在法律上比較站得住腳。既然法律是公平的正義，就不能讓巧取利益之人，在法律上獲得特殊的保障，否則對於一

板一眼的守法之人，教人情何以堪？

貳、誠信原則─法律上的帝王條款貳、誠信原則─法律上的帝王條款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在於彼此的信任，如果缺乏信賴支撐，那麼其餘便不足觀矣。若是雙方欠缺起碼的互信，各自防備對方的結果，勢必

增加許多無謂的社會成本。在整部民法條文中，誠信原則實在居於主導地位；《民法》第148條第２項的誠信原則，稱為「帝王條款」（Empire

provision），意即「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本條係法律中的法律，乃最重要之法律條文。 　　

　　謹以淺近的例子說明，甲（債務人）積欠乙（債權人）新臺幣（下同）一百萬元債務，雖然已屆清償期，但甲對乙返還欠款之請求卻始終置若罔

聞，然在甲、乙一起出遊之際，途中碰到強盜搶劫財物，甲竟把一百萬元現金當場返還給乙，惟法律上此種清償行為無效，甲仍然欠乙一百萬元債務。

原因無他，甲之行為違反誠信原則，不能等到自己即將被搶的時候，才想到還錢，一旦甲還錢給乙，乙同樣會遭到被搶的命運，無法享受甲所為清償的

實際效益。似此甲陷乙於不義，這樣的清償債務行為確實「太超過」，無法產生還債的效力，此乃《民法》第235條所規範的，非依「債務本旨」的還

款，不生提出之效力。

參、顯失公平的契約條款無效參、顯失公平的契約條款無效

　　雖說羅馬法諺有云：「契約應嚴守。」意即契約簽訂之後，雙方當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契約之約定。不過，若是契約的內容顯然有失公平的話，卻

仍責成不利的一方，嚴格遵守契約之約定，不啻落井下石，反而違反公平的正義，自不足取。準此，《民法》第247條之１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

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 　　

　　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

　　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自茲而後，凡是在契約內約定，一方當事人拋棄權利，並且「絕無異議」約定，以其顯失公平的緣故，其約定無效，但是契約其他的條文，仍然有

效。此種情形在舊日的採購契約中極為常見。

肆、企業經營者之提醒義務肆、企業經營者之提醒義務

　　許多企業經營者基於自私緣故，常把不利於消費者的條款，以隱藏的方式隱瞞消費者，例如企業經營者的免費條款，或是其他不利於消費者的規

定，一旦發生事故之後，消費者據以向企業經營者有所請求時，企業經營者便拿出上述的「免死金牌」，以期免除本身的責任。 　　

　　《消費者保護法》第７條第２項規定：「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

之方法。」除了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外，凡是有免除責任的條款，都需要在契約的明顯地方，用特別

顯著的方式，俾消費者能一目了然，避免產生不虞之風險，反而引發日後無窮的爭議。 　　舉例以明之，假設保險公司以其擬定的保險契約範本，而與

被保險人訂立保險契約，其中若有減輕或免除保險公司責任的條款，必須要採用紅體字或黑體字來提醒被保險人注意，如果只是用不明顯的方式夾雜在

契約的偏僻角落，這種減輕或免除保險公司責任的條款，不會發生法律上的效力，司法實務上即是採用這項見解。尤其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對於個

人資料相關權益之維護，可以說臻於極為澈底之程度，必須當事人書面的同意，而在特定目的外利用個人資料，尚須當事人單獨所為之書面意思表示，

表明要由提供個人資料之當事人在單獨的紙上簽名確認其事，何其慎重也（《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７條第２項參照）。

伍、巧取利益之著名案例類型伍、巧取利益之著名案例類型

一、巧取利益之禁止一、巧取利益之禁止

　　巧取利益乃是鑽法律漏洞，從而獲得不法的利益。最著名巧取利益的法律條文，主要規定在《民法》第206條，即：「債權人除前條限定之利息

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而依《民法》第205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

權。」亦即約定利息之利率，最高為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即借一百元，一年的利息不能超過二十元；假設某甲向某乙借一百元，某乙先把其中二十元利

息，自行扣下來，只付給某甲八十元，這是典型的巧取利益，因此某甲實際向某乙借八十元，某乙不得主張借款標的為一百元，以其巧取利益的緣故，

某乙並未真正付給某甲一百元。

二、房屋租金積欠二個月以上二、房屋租金積欠二個月以上

　　此外，房東把房屋出租給房客，房客一定要欠繳兩個月以上的租金，房東才有權終止契約；《民法》第440條第２項規定：「租賃物為房屋者，遲

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其租金約定於每期開始時支付者，並應於遲延給付逾二個月時，始得終止契約。」

換句話說，假設租賃契約約定每月一日繳交租金，而承租人在一月一日並未繳交租金，到了二月一日仍未繳交租金，出租人不得據此終止契約。唯有到

了二月底，承租人始終未繳交一月及二月租金，出租人才能據此終止契約，否則對於承租人難免形成不公平，因為在二月一日那一天，承租人實際上僅

僅晚繳一月份的租金而已，尚非兩個月份租金未繳。



　　站在出租人的立場，承租人確實有兩個月租金未繳的外觀，但是此乃出租人玩文字遊戲的結果，二月份承租人猶未享受到使用房屋之利益，卻要先

繳二月份租金，確實顯失公平。如果與承攬的法律關係相互比較，依照《民法》第490條第１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

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人必須完成一定之工作，才能請求給付報酬。何以出租人房屋都還沒有給承租人住，卻想要收取

報酬，這是不公平的事，遑論終止契約！

陸、結論陸、結論

　　法律是講是非的，不是供人玩文字遊戲，有道是：「該是你的，永遠就是你的，不該屬於你的，縱使僥倖得之，最終亦必失去。」固然，法律並不

保護睡眠人，權利應該努力爭取，因此德國法上有「為權利而奮鬥」之說法，此係德國法學大師耶林強調的論點。不過權利不能流於濫用，過度斤斤計

較的結果，而用投機取巧的方式，不惜訴諸巧取豪奪，終究不符合法律之公平正義，從而無法真正的取得權利。

（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本文保留著作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本文保留著作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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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一個遠離毒害及純淨的無毒家園，需要全體國人持續地關注與投入。

淺談當前反毒政策及戒癮治療減害措施淺談當前反毒政策及戒癮治療減害措施

◎陳炎輝

壹、全民總動員建構無毒清新家園壹、全民總動員建構無毒清新家園

　　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加上政治解嚴、解除報禁及黨禁，國人物質生活大幅改善。但隨著工商社會競爭壓力日增，以致民眾有濫用藥物

毒品之趨勢。早期普遍施用之毒品，以海洛因、嗎啡及鴉片為主，接踵而來流行施用大麻、強力膠、速賜康、紅中、白板、青發等，近年則是盛行愷他

命（又稱K他命）、搖頭丸（又稱快樂丸）、安非他命等成癮性藥物，不僅嚴重戕害國人身心健康，更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的淵藪。我國毒品防制政策之

推動，向來都是由中央研擬對策並據以實施，並多以查緝圍堵為主軸。行政院於95年６月２日召開第一次毒品防制會報，全面推動「首重降低需求，平

衡抑制供需」之政策，將策略轉向著重於降低毒品需求。法務部並於同年７月起，陸續協助各縣市政府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下稱毒防中心），99年

11月24日另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２條之１規定，將原為任務編組之毒防中心，加以組織法制明文化，建立由中央到地方垂直與

橫向整合發展的反毒工作網絡。

　　簡單來說，我國現行毒品政策，係以「拒毒」來防止新的毒品人口，並以「戒毒」來減少原有毒品施用者，再輔以積極「緝毒」以減少供給，將反

毒戰略警戒線推展至「防毒」，加強管控麻黃素等先驅化學工業原料，以杜絕被非法轉製為毒品。另外，我國於87年５月20日公布施行《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時，將毒品施用者由單純犯人，改變為兼具「病人」與「被告」之性質，採取「除刑不除罪」原則，運用公共衛生三級預防模式，鼓勵毒品施用

者戒癮，以減少對家庭與社會的傷害。另為有效整合各機關為毒癮者所提供之服務及資訊，法務部又自98年起，建置「毒品成癮者單一窗口服務」系

統，協助各縣市毒防中心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就全球反毒策略觀之，皆是以「減少供應」、「減少需求」、「減少傷害」為主軸，先進國家如澳洲、美

國、法國、德國、瑞士、挪威、日本、香港、新加坡等，亦都採取醫療戒治與刑罰併用；因此，我國反毒政策與執行策略，已融入當今國際的趨勢與潮

流。

　　毒品嚴重損傷國民健康，舉世皆然，即便是馬來西亞有嚴格的法律及宗教信仰作後盾，也一樣扺擋不了毒品的侵襲。有鑑於此，法務部結合所屬檢

察機關、調查局、司法警察機關及海關力量，並與大陸當局進行情資交換，以達「強化司法合作」、「瓦解販毒組織」、「嚴格把守國境」三項緝毒方

針。另為防止毒品腐蝕人心，法務部更採取「使新生毒犯不生」、「低層毒犯不升級」與「已生毒犯戒癮成功」三大方案，務期在社會上構築有效防

線，全面遏止毒品蔓延而滋生其他犯罪問題。綜上，毒品防制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戰爭，也是一場艱苦而持久的戰爭，要深化並拓展各項反毒成效，必須

針對社會群眾與校園師生，進行持續性的反毒教育宣導，藉由全民群體意志的凝聚，來共同防制毒品危害國人身心健康；經由向下紮根與向外擴展的力

量，讓「無毒有我‧有我無毒」的反毒意識，擴散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建構一個遠離毒害及純淨的無毒家園，需要全體國人持續地關注與投入。

貳、推動戒癮治療以減少毒品危害貳、推動戒癮治療以減少毒品危害

　　依本條例第20條第１項至第３項及第23條之規定，凡觸犯第10條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少年法院或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以下稱法院）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期間不得逾２個月。經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法院依據陳報，認為受觀察、勒戒人無繼

續施用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若有繼續施用之傾向，檢察官即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其進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期間為

６個月以上，直到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最長不得逾１年；強制戒治期滿應即釋放，並由檢察官、法院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經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而於５年「後」再犯者，仍適用初犯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規定；若於５年「內」再犯之，檢察官或法院即應依法追訴或

裁定交付審理。

　　毒品成癮者或藥物濫用者於吸食施用後，其精神及行為舉止容或有錯亂乖張而有危害社會秩序之虞，但此類屬於病患性質之人，實應循醫療途徑予

以戒治，助其戒癮以回歸家庭生活與人群社會，此方為斬斷毒害之最佳方案，若一律施以刑罰反不得其功。有鑑於此，我國對施用毒品者之刑罰政策，

係採刑罰二元制（保安處分觀察勒戒、戒治及刑罰），簡化施用毒品犯之刑事處遇程序，區分為初犯、５年內再犯。初次施用者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後，如於５年「內」再度查獲施用者，因其再犯率甚高，原實施之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已無法收其實效，故應依法追訴論罪科刑後入監執行。觀察勒戒

或強制戒治若「逾」５年再犯者，因之前所實施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遇，已足以遮斷其施用毒品之癮，為期自新並協助其斷除毒癮，對此5年後始再

犯者，本條例第23條第２項乃明定仍適用初犯之規定。

　　施用毒品之行為乃係自傷行為，影響施用者之中樞神經及泌尿系統，產生心理及生理上之依賴性，積習成癮且禁斷困難，輕則個人沈淪、家庭破

毀，失去正常生活與工作能力，成為家族成員之負擔；重則可能與其他犯罪行為相結合，滋生槍毒等重大刑事案件，威脅並惡化社會治安，嚴重損及國

家公益；為有效降低毒品危害，自應鼓勵毒品施用者戒治成癮。為此，本條例第24條遂明定：本法第20條第１項及第23條第２項之程序，於檢察官先依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１第１項、第253條之２的規定，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時，或於法院認以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程序處理為適當

時，不適用之；但緩起訴處分若經撤銷者，檢察官應依法追訴。有關戒癮治療之種類、實施對象、內容、方式與完成戒癮治療之認定標準等事項，由行

政院另定之。

　　行政院依本條之授權規定，於97年10月30日訂定並同日施行《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有關戒癮治療實施之對象，原僅限於

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嗎啡、鴉片及其相類製品者。惟查，本認定標準於施行期間，已有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地檢署）主動結合轄區地方醫療資

源，積極推動試辦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並累積相當多的成功案例與具體績效。再者，衛生福利部亦於101年間完成《第二級毒品使用者臨床治療參考

指引》，為擴大並提升戒癮治療成效，本認定標準遂於102年６月26日加以修正，將第二級毒品之戒癮治療模式，納入本認定標準適用之範圍，使檢察官

得依相關規定為附命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完成以醫療管道來幫助毒品施用者戒癮，以利其早日回歸家庭生活與社會環境，進而有效降低毒品人口再

犯，落實毒品減害政策。

參、善用緩起訴處分並命戒癮治療參、善用緩起訴處分並命戒癮治療

　　有關第一級至第四級毒品成癮者之治療，除前述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模式外，社會上尚有替代治療、宗教或福音戒治等戒癮方式。替代治療係以

「減害」及「維持」的概念，在臨床上採用成癮性較低、毒性較小之替代性藥物，並配合衛生教育、定期身心健康檢查評估、尿液篩檢、團體心理治療

等復健方案，來降低成癮者對毒品的渴求感、欣快感，維持並穩定施用者之生理與情緒，以減少毒品對個人、家庭、社會之傷害。例如第一級毒品鴉片

類成癮物質之替代治療藥品，有「美沙冬」及「丁基原啡因」兩類，其餘毒品雖無替代藥物可供治療，但可經由心理治療及社會復健協助戒癮。為達成

追根斷源、降低再犯之目標，法務部已於100年２月間，通函各檢察機關連同司法警察機關，全力加強查緝毒品，以減少相關犯罪案件發生，進而降低

毒品再犯與在監率。

　　除此之外，法務部並同時通令各地檢署積極推動「提高緩起訴處分附命戒癮治療人數」計畫，將毒品施用者轉向醫療系統，導向正確的醫療救治、



身心復健與社會復歸管道。依《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規定，戒癮治療分為藥物、心理及社會復健等方式，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前，應得到參加戒癮治療被告之同意，並說明所應遵守之事項後，命其前往指定之機構參加戒癮治療。戒癮治療之期程以連續１年為限，治療機構應於

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７日內，進行尿液毒品與其代謝物檢驗及毛髮毒品殘留檢驗；或於戒癮治療期程屆滿後15日內，每隔３至５日，連續對戒癮治療者

進行尿液毒品及其代謝物檢驗３次，檢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應者，視為完成戒癮治療。接受並完成戒癮治療之被告，其緩起訴處分在所定期間內未被撤銷

者，緩起訴之效力等同不起訴處分，可讓毒品戒癮者順利重新生活。

　　據統計，101年度施用第一級毒品者，受緩起訴處分並接受戒癮治療人數共1,313人，占施用第一級毒品遭起訴及緩起訴人數１萬230人之比例

12.8％；至於施用第二級毒品，受緩起訴處分並接受戒癮治療之人數有1,990人，占施用第二級毒品遭起訴及緩起訴人數１萬2,823人之比例15％，可見妥

善運用緩起訴機制，確實可提升被告戒癮之意願。為陪伴毒癮者與其家屬度過艱辛的戒毒過程，法務部已規劃由各地毒防中心志工協助輔導，不僅建立

對同一個案持續追蹤輔導模式外，並實施防堵【毒】金三角計畫，將毒防中心列管輔導之對象，擴大涵蓋保護管束中（含假釋、緩刑）及緩起訴之藥癮

者，建立毒防中心與檢察機關及社區家庭的支持網絡，以司法強制力增強其戒毒意願，配合戒癮醫療及完善支持系統，協助其調整生活態度與習慣，幫

助其自立並重建家庭功能，有效減少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所耗費之資源。

（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Top



清流月刊清流月刊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十一月號月號

在我國現行法規下，不能說話及書寫的人仍無法預立有效之遺囑，若能增加「意動遺囑」的方式，就能用意識控制相關工具作成遺囑。

想立遺囑，無法動手動口怎麼辦？想立遺囑，無法動手動口怎麼辦？

◎葉雪鵬

　　幾天前有新聞報導：高雄市有位柯姓地主在身體狀況良好時，沒有想到用遺囑將財產預作安排。７年前因重病住進高雄榮民總醫院，進行氣切手術

並建立人工呼吸道。氣切後呼吸穩定，神智也很清楚，只是無法開口說話。家人擔心他的病情再陷惡化，屆時無法對財產作清楚交代，希望柯姓地主能

在神志清醒之際預立遺囑，避免未來發生財產紛爭。家人的建議，柯姓地主也點頭表示同意。

　　為了讓柯姓地主留下一紙有效的遺囑，家人們大費周章，將公證人請到病房內，柯姓地主７位子女中有６位到場，只有二兒子沒來。公證人將柯姓

地主所有的財產，分別作成「字卡」，讓立遺囑人觀看了解後，由他自行以勾選或點頭、搖頭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意思；為了公正，全程都錄影存證。

「公證遺囑」作成後，柯姓地主終於不敵病魔，一年後離開人世。

　　柯姓地主逝世後，家人原先擔心的遺產紛爭還是發生了！爭產風波是由柯家二兒子所掀起，因為他覺得家人對遺產分配的方法並不公平。柯家其他

人對這種指摘，當然不會忘記搬出用盡心機，由公證人公證過的「公證遺囑」來抵擋。二兒子不甩這遺囑，認為遺囑作成當時他不在場，分配財產的方

法也不公正，且當時父親剛完成氣切手術，意識還沒有恢復，無法口述遺囑意旨，違反《民法》所規定公證遺囑的作成方式，遺囑應為無效，因而提起

訴訟。

　　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柯家的其他子女都向法官表示，父親勾選字卡當時意識非常清楚，有辨別事理的能力，所有財產的分配，都是照著他本人的意

思來決定，並提出現場全程錄影的光碟作證。法官勘驗光碟後，看到立遺囑人在錄影中對於公證人所作的「字卡」或自行用筆勾選，或用點頭表示同意

公證人的詢問；也肯定立遺囑人在作成「公證遺囑」當時意識清醒，可以表達內心想法，但全程沒有看到他說過一句話。而《民法》上的「公證遺囑」

要以「口述遺囑意旨」作為要件，遺囑內容沒有用到口述，便與公證遺囑的方式不符，不具公證遺囑的效力。結果判決宣示這件費盡心機作成的「公證

遺囑」無效。

　　遺囑，是指立遺囑人生前處理自己身後事宜的一種意思表示。如果要處理的事宜包含財產的變動，便成為法律行為。比較特別的是這種法律行為必

待立遺囑人死亡以後才能發生效力。所以，遺囑在法理上是一種獨立，無須相對人同意的一種單獨行為，立遺囑人生前並不受自己所立遺囑的拘束，在

死亡以前隨時都可撤回或變更遺囑的內容。

　　由於有效的遺囑會將一個人的權利作大幅度的變動，而遺囑生效的時候立遺囑人已經不在人世，故遺囑內容是真是假都無法向本人求證。立遺囑人

原是想避免死後遺產發生紛擾，有時卻引起更多紛爭，這並非社會之福，因此《民法》在繼承編中對遺囑的作成，訂有嚴格的方式。

　　首先要說明的是哪些人才有能力預立遺囑？依《民法》第1186條第１項的規定：「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所謂無行為能力人，在《民法》

的規定上有「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以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這兩種人當

然不能自立遺囑；另外未滿十六歲的限制行為能力人，也不得預立遺囑。

　　至於遺囑的方式，《民法》第1189條列有五種不同的方式，供想預立遺囑的人選用；分別為：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遺囑、代筆遺囑及口授遺

囑。各種遺囑作成的要件，依第1190條規定，想預立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

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行簽名。」要件非常簡單，只要立遺囑人能夠親自動手書寫遺囑全文就可以了！惟平時下筆千言的人，一旦病魔纏身，臥床多時

以後，泰半手腳都不聽使喚，要這些人坐起來自寫遺囑，可能比登天還難！有關第1191條所定公證遺囑方式：立遺囑人要在公證人面前口述遺囑意旨，

由公證人筆記遺囑內容。所以不能說話的人就無法作成公證遺囑。至於密封遺囑，依第1192條規定內容雖然密封，但必須用口頭向公證人說明這是自己

的遺囑；內容如果是他人所書寫，還要陳明繕寫人的姓名與相關資料，所以也會用到動口的方式。此外，代筆遺囑與口授遺囑，依相關法條規定，都要

立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由筆錄人筆錄或錄音。《民法》所定的五種遺囑方式，除了自書遺囑不必動口以外，其他四種都要立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作為

要件，若不能說話、不能書寫，就無法作成有效的遺囑。前述柯姓地主製作公證遺囑的公證人，原想利用「字卡」來突破死板的「口述」方式，結果還

是被判決為「無效」。

　　在現行《民法》規定的遺囑方式下，不能動手又無法動口但頭腦仍然清楚的人，在有生之年恐難作成遺囑。預立遺囑對某些人來說確有需要。除了

柯姓地主以外，像被譽為愛因斯坦第二的物理學家漸凍人霍金，全身已經無法活動，只有藉由眼皮的眨動，啟動量身特製的電腦，為他完成洋洋灑灑數

百萬字的驚世著作；以類似方法想為自己製作短短數百字的遺囑應非難事。但霍金若身居我國，在現行《民法》下，應該也無法為自己立下有效的遺

囑！

　　目前醫藥科技日新月異，延長個人生命的手術時時在翻新，氣切手術便是其中一種。為了讓這些神智清楚，卻無法動口及動手的人士也能預立遺

囑，主管機關應及早修法，在遺囑的方式中增添一種「意動遺囑」的方式，讓那些在現行法制下無法預立遺囑的人，也能用意識控制相關工具作成遺

囑，為身後事預作安排！

（本文轉載自102年9月3日法務部〈法治視窗〉網頁）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本文轉載自102年9月3日法務部〈法治視窗〉網頁）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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